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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应为“善行”松绑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谢海定  
 

  近日，山东“寿光市爱心义工”被执法机关以“非法团体”为由依法解散的事件受到了社会

广泛关注。人们对该事件表现出的普遍困惑是，在全社会感叹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等优秀民族传

统渐趋衰落，在中央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宣传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

辱观的背景下，奉献爱心的善举为什么缺少存在的制度空间？实施“依法治国”、“依法办事”这

些据说是先进、文明的治国方略、执政举措，难道必须以牺牲优秀文化传统、抑制人类心灵的善

端为代价？情、理、法就真的没有统一的可能性吗？  
  立法“抑善”为哪般  
  根据执法机关发布于 8 月 9 日《寿光日报》的“特别声明”，解散“爱心义工”的唯一理由
是，该组织“未经登记，擅自开展活动”；法律依据则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

“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社会团体筹备活动或者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以及被

撤销登记的社会团体继续以社会团体名义进行活动的，由登记管理机构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产；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除法定免于登记的组织外，成立社会团体，必须经过业务主管单位及登记管理机关审查批准，

并在登记管理机关注册登记，否则即为“非法组织”，是 1998年《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所确
立的基本制度。站在立法者的角度，法律乃是普遍性规范，凡社会团体须经批准、登记，而批准、

登记则基于管理的需要，目的指向乃是秩序，不存在“抑善”的问题。公民的爱心善举通过组织

形态表现出来的时候，仍然需要遵从管理规范，既为秩序的维持，也为避免少数人假借“爱心善

举”之名、行“欺骗从恶”之实的可能。  
  然而，从立法技术出发，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双重审批、管理的不完善设计，导致

实践中大量组织因无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而难以合法化，或者因业务主管单位退出而非法化。一

方面，除非存在可期待的利益，依法具有业务主管单位资格的部门或者组织，大多基于“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害怕承担管理责任的心理，不愿担任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另一方面，已经

成立的社会团体也可能因其业务主管单位终止、退出，找不到新的业务主管单位，而变成“非法

团体”。如此一来，公民奉献爱心的志愿者组织、公益组织，也就往往因双重管理这一制度设计

而成为“应予取缔的非法组织”了。  
  立法强调整齐划一，没有为公民奉献爱心的善举，没有为公益事业的发展，留够足够的空间。  
  选择性执法与冷冰冰的执法者  
  据媒体报道，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事后表示：“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也是富有爱心的，也

非常支持慈善活动和公益事业。但作为政府的公务人员，我们只能依法行事，这是个团体组织，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这段有些令人同情的表达，一方面刻画了制度冷

冰冰的形象，另一方面却多少也是对执法者自身的掩饰。  
  与前述双重管理制度设计带来的缺陷相关，根据学者的调研，目前我国实际存在的社会团体

数量约是登记在册数量的 10 倍。因未经登记而属于“非法团体”的组织大量存在，以现有执法
部门的执法力量来看，完全取缔这些“非法组织”根本不具有可能性，因而执法机关在这方面的

执法只能是“选择性执法”，即对该类违法行为只可能是在部分时候、对部分违法行为选择性地

进行处罚。既然是选择性的，执法机关就可以有、也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标准，而不可能是绝对随

机的。我们从山东寿光义工组织被解散事件中，无法看出执法机关、执法人员的具体选择标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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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但是倘若“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也是富有爱心的，也非常支持慈善活动和公益事业”这

个表述为真，那么一个作为公民奉献爱心的平台的组织，还会成为执法对象吗？  
  立法不当导致执法不能，执法不能导致选择性执法，而选择性执法则考验执法者的智慧和心

灵。  
  为“善行”松绑  
  “法治”之“法”实为“良法”，“良法之治”方为法治。在一个具体的法律制度环境中，判

断“良法”的标准至少有两条：一是该法律的正当性，一是它是否符合上位法的规范和精神。现

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在实施效果上存在一定程度地抑制“善行”、“公益”的问题，起码

说明其正当性不够充分、圆满。执法者在选择性执法时，不能运用智慧、心存扬善，而是担心可

能承担责任，未能弥补立法留下的缺陷，相反加剧了人们对法律正当性的困惑，令人遗憾。  
  好在“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如果能及时修订现行法律法规，或者出台新的立法，弥补过

去立法缺憾，从制度上逐步为“善行”松绑，则也是好事。  
  社会团体涉及范围广，类型多，立法上采取整齐划一的细致规定，不太可能。长远着眼，我

们需要制定一部宪法之下、法规之上的基本法律，规定包括社会团体在内的民间组织的一般性、

原则性问题，以完备法律体系。但在此基本法律出台之前，我们完全可以先行出台单项法规，推

进公益事业发展，鼓励公民的爱心善举。基于这类组织政治敏感性低、危害社会秩序可能性小等

特点，该类组织的登记管理，可以首先破除双重管理的制度设计，可以采取备案制和许可登记制

双轨并行，并降低组织登记条件方面的其他门槛。而在这样的单行法规出台之前，执法机关、执

法人员，应该通过制定内部的选择性执法标准，对公民的爱心组织、公益组织“发发慈悲”。  
  从社会发展趋势看，为“善行”松绑，其实是早迟的事情。但这一天越早到来，则社会进步

也就越快。 


